
陇川县卫生健康局公共财产管理规章制度
（一）办公设备、日常办公用品的购置，由各股室编制计划，交办公室汇总后，提交局长办公会讨论研究，办公室按照局长办公会研究结果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一般设备单价500元以上、专用设备单价800元以上的公共财产购置前，由办公室填写《增加固定资产备案监督表》提请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审查备案。

（三）办公室依据备案结果，按照政府采购制度的有关规定组织采购。

（四）固定资产自投入使用时，办公室应及时安排有关人员造册登记，加强管理。

（五）电脑等办公设备登记管理由计算机审计处负责，保管使用责任明确到人，不得随意外借；办公家具等其他固定资产由办公室负责登记管理。

（六）因使用、保管不善造成损坏、丢失的，有关责任人员应及时报告，并主动提出修复意见，报经局长办公会研究作出处理。

（七）人员调动，由综合办与调离人员履行公共财产交接手续。

（八）公共财产每年进行一次清查，办公室组织实施。

（九）电脑、打印机、复印机、传真机等公用设备按照“谁使用、谁维护”的原则，保证设备完好，对因非工作、学习行为而损坏设备的要严肃处理。

（十）固定资产出租、出借、无偿转让、出售、置换、报损、报废等，由办公室审核，经分管领导同意，填制《固定资产变更核查监督表》，提请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核查签字后，提交局领导班子会议讨论决定，局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办理。


